黑龙江省哈尔滨村民举报称 平房区政府涉嫌侵吞千万补偿款 “他们威逼恐吓，多次反复提审，让我们放弃千万补偿款，以不同意改签协议，就要判无期或三十年徒刑，并且不签字就不放人，我们被逼无奈签下了新的征地补偿协议。”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平新镇新华村的村民侯康明、王维喜和宫宝霞、温秀珍等联名举报，称平房区政府涉嫌非法冻结他们上千万征地补偿款，并指示公安非法拘禁他们，逼迫他们在公安局内签署违背个人意愿的相关协议。这是一起在全国都十分罕见的非常典型的官商勾结，利用“公权力、专政”工具逼迫农民就范的坑农害农事件。

（图为涉事群众的拘留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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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康明、王维喜、宫宝霞、温秀珍三户村民，都是哈尔滨市平房区平新镇新华村的普通村民。他们在2003年响应国家《退耕还林条例》的规定，将所属土地退耕还林。政府对此进行了确权，并颁发《林权证》和《退耕还林合同书》。随后，五户村民依法在确权林地上种植经济林和生态林。

（图为涉事群众的林权证及展示的退耕还林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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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哈尔滨平房区需要征上述三户村民的林地。用地单位为哈尔滨开发区合力基础设施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征地的是平房区征地办，配合征地的是哈尔滨公安局。在征地前，平房区征地办吴景光等带领评估公司，对所征林地进行测量、评估和公证，双方达成共识签署协议，规定给予侯康明补偿款12461005.44元，王维喜、宫宝霞1649688.06元，温秀珍6918946.9元。协议签订后两天，相应补偿款如数被存入哈尔滨市城郊平新农村信用社。五户村民取款时被告知账号被冻结。村民有些困惑便去找征地办吴景光，对方答复三天后到签净地合同，账号即解冻。

（图为当事人代表签署的征地补偿协议）

原始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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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押期间被迫签署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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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平房区征地办打电话通知村民去征地办签净地合同。按约定，村民来到征地办，并签完净地合同，随即进来五六名公安，将他们带走关押进哈尔滨第一看守所，理由是诈骗罪。在关押期间，村民被多次威逼恐吓和反复提审，其精神和肉体疲惫不堪。公安局方说如果不同意改签协议，放弃大部分征地补偿款，就要判无期或三十年徒刑。在被逼无奈下，三户村民在坚持了不同天数后，在在押期间又签了“违法违规”的第二份征地补偿协议，其中被关押时间最长的达37天。新协议直接导致当事人侯康明丧失9592910元，王维喜、宫宝霞丧失近一半补偿款，温秀珍丧失5320819.06元补偿款。

（图为当事人的存折）

[image: image9.png][=2= 1

AAHM:
L] ﬂ'

* i
1 40480121%;]“63
T

WIRER B

ENEW = e
L3 ~
P 1404801210}?;&;&[1319
B F/RIA:

# llﬁﬁ\ﬁ‘f

5L
xuu«?ﬂ??'ﬁﬁ%mm

ERERATER





三户村民随即被放出回到家中，却发现他们林地上的所有林木竟然在他们关押期间被悄无声息的铲除了。村民震惊的说道：“我们没有诈骗任何部门和任何人，公安局说我们诈骗，检察院给予不予批捕的答复，就是我们清白的证明。我们是响应国家号召退耕还林，平房区政府征地依法补偿我们就行。事情很简单，何必在评估和公证后，用行政手段冻结我们的补偿款，又用公权力逼我们签不公平和有猫腻的新协议。对此，我们强烈要求上级部门，追查非法冻结和拘禁我们的涉事人员，并恢复执行第一份合法的征地补偿协议，废除违背当事人意愿签署的“违法违规”的第二份协议，尽快兑现我们所有的征地补偿款。”同时，村民代表认为，在公安局相关人员说签完新协议就没事了，不会是无期徒刑了，这么说来是否犯罪不是证据说了算，而是个别人说了算。对于相关人员法律意识淡薄，知法犯法的做法，村民表示保留控告的权利。
